
2024年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说明
2024年，全市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在市委坚强领导下，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指导下，落实适度加力、提质增效的财政政策，全面做好稳增长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防风险、促改革各项工作，财政预算执行总体平稳，为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。
一、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及主要工作完成情况
（一）1-11月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1.一般公共预算。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3.37亿元，增长5.07%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.55亿元，增长14.59%；张掖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万元,增长21.23%。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8.39亿元，增长7.47%。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.98亿元，增长7.95%；张掖经开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108万元，增长1.5%。
2.政府性基金预算。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.97亿元，下降34.17%。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.36亿元，增长12.45%；张掖经开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217万元，下降64.83%。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4.45亿元，下降23.6%。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.56亿元，下降0.68%；张掖经开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048万元，下降51.8%。
3.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39.32亿元，增长11.43%。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22.28亿元，增长2.02%。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37.33亿元，增长5.58%。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22.16亿元，增长2.72%。
4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84万元，下降46.01%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46万元，下降54.38%。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903万元，增长157.26%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497万元，增长282.31%。
（二）2024年财政预算预计完成情况

预计到年底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6.15亿元，同口径增长6.5%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98亿元，增长1.02%。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6.08亿元，下降35.32%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25.68亿元，下降34.71%。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4.65亿元，增长17.31%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40.14亿元，增长5.5%。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1500万元，下降28.37%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1200万元，增长3.36%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目前财政预算尚在执行，2024年相关数据及预计情况为初步汇总数，待财政决算编制后，再专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决算情况。
（三）2024年财政主要工作完成情况
2024年，全市各级财政部门立足“一屏三地”功能定位，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，加强财政资金资源统筹，优化支出结构，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强化重大战略、重要任务、重点项目财力保障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支撑。
1.坚持依法征管，财政收支量质齐升。落实财税联席会议机制，发挥综合治税信息平台“以数治税”作用，聚焦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、重点税源，挖掘增收潜力，强化收入征管，多措并举增加财政收入。全市地方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达到48.1%，较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，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提升。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保持支出强度，全力保障重点领域和重要节点支出任务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2.用足利好政策，资金争取实现突破。紧盯国家和省上政策导向，研究国家一揽子增量政策，印发2024年争取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工作方案和争引指南，加强协同联动，积极向上争取政策、项目、资金支持。全市争取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169.8亿元，增长12.2%。特别是争取到位增发国债资金11.97亿元，全省排名第三位；争取“两新”“两重”领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8.16亿元；发行新增政府债券14.84亿元；一、二季度获得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奖和进步奖，奖补资金6500万元；成功入选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，获得奖补资金3000万元。
3.加大统筹力度，重点领域保障有力。统筹各类生态环保资金11.59亿元，支持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典范城市。筹集衔接资金8.13亿元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。投入工业支持资金1.35亿元，支持传统企业延链、新兴产业强链、未来产业建链。投入文体旅游发展资金3.82亿元，支持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。累计投放祁连绿色产业基金、乡村发展投资基金1.8亿元，支持河西硅业、前进牧业等6户企业发展壮大。投入科技资金2.26亿元，支持实施专精特新企业技术研发、重大技术攻关揭榜挂帅制项目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。筹集资金3.6亿元，支持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救灾、应急能力建设，筑牢发展安全基石。
4.优化支出结构，民生福祉持续增进。坚持“两个优先”顺序，健全预算编制审核、执行监控、基本民生和工资专户、应急处置等四项工作机制，足额落实“三保”支出70.19亿元，兜牢兜实“三保”底线。落实“两个只增不减”，全市教育支出26.05亿元，支持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；卫生健康支出19.17亿元，支持提升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2.78亿元，支持城乡居民低保补贴、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、困难群体救助民生政策提标扩面和重点群体就业创业。全面落实重点民生政策，支持办好省列9件为民实事，全市11类民生支出147.02亿元，增长8.45%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2.42%。

5.控新消旧并举，债务风险有效化解。妥善处理“防风险”与“促发展”的关系，在不改变县区债务风险等级的前提下，实现市本级政府债务风险等级由“橙色”较高风险等级转为“黄色”中等风险等级。足额偿还到期政府债务本息17.73亿元，市县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落实落细一揽子化债方案，全面完成12.97亿元政府隐性债务年度化解任务；8家融资平台公司实现隐性债务清零，退出融资平台公司行列。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，穿透式监测专项债券项目，提高专项债券使用效益。开展金融领域不良资产清收处置攻坚行动和高风险机构化险工作，清收金融领域不良资产38.8亿元，全市银行不良贷款率降至3.94%，较上年下降1.66%。

6.深化财税改革，治理效能持续提升。推进市与县区财政体制改革，加快建立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的市与县区财政关系。落实资源税征收比例调整政策，推动水资源费改税改革。持续健全预算绩效管理“1+5+N”制度体系，开展11个市级重点项目和7个部门整体支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，涉及资金5.5亿元。落实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、政策调整“双挂钩”机制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扎实开展政府债券、高标准农田、保障性住房等领域财会监督专项行动，驰而不息严肃财经纪律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。

二、地方政府债务整体情况

（一）地方政府债务限额。目前，省财政厅尚未正式下达我市2024年债务限额核定文件。2023年全市地方政府债务总限额317.39亿元（市级83.5亿元，县区233.89亿元），市级下划县区收费公路专项债务余额29.77亿元，债务限额相应调减，加上今年新增的债券额度23.49亿元（市级3.85亿元，县区19.64亿元），外贷限额12月底公布，预计2024年全市地方政府债务总限额为340.89亿元（市级57.58亿元，县区283.31亿元）。
（二）地方政府债券争取情况。2024年，在政府债务举债限额内，全市发行政府债券32.47亿元（不含政府外债转贷额度），其中新增债券14.85亿元（一般债券6.31亿元，专项债券8.54亿元）；到期政府债券还本再融资债券6.62亿元（一般债券3.91亿元，专项债券2.71亿元）；支持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再融资债券11亿元（一般债券1.46亿元，专项债券9.54亿元）。市本级发行政府债券5.7亿元，其中新增债券2.1亿元（一般债券0.8亿元，专项债券1.3亿元）；到期政府债券还本再融资债券0.94亿元，全部为一般债券；支持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再融资债券2.66亿元（一般债券0.61亿元，专项债券2.05亿元）。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情况已通过调整预算细化。
三、上级下达市级转移支付增量使用情况

（一）2024年一季度市州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奖励资金4500万元。2024年，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2024年一季度市州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奖励资金的通知》（甘财预〔2024〕27号）下达我市奖励资金4500万元，并要求加大对所辖县区支持力度，分配到县区的资金应不低于奖励资金的50%。根据经济运行季调度季评价结果，并经市政府同意，分配县区2700万元。市级留用1800万元，主要用于突发事件应急支出、化解政府债务、高质量发展及弥补部门运转等相关支出。
（二）2024年二度市州重点工作完成考核奖励资金2000万元。2024年，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2024年上半年市州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奖励资金的通知》（甘财预〔2024〕49号）下达奖励资金2000万元，并要求加大对所辖县区支持力度，分配到县区的资金应不低于奖励资金的50%。根据2024年二季度市对县区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评价结果及GDP增速等情况，并经市政府同意，分配县区1000万元。市级留用1000万元，统筹用于相关重点支出。

（三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补助资金2435万元。2024年，省财政厅下达我市2024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补助资金2435万元，要求60%以上用于县区。按年末城镇人口占比、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人数、首次领取居住证人数占比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分配县区1500万元。市级留用935万元，统筹用于相关重点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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